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anghai Haohai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26）

關於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購A股方案的公告

本公告由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及13.10B條以及香港法例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發佈。

I. 回購方案的主要內容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購規則》、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7號－回購股份》等法律法規及本
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本公司於2024年8月16日召開了第五屆董事會第
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第二期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購本公司A股股份
（「A股」）的方案（「回購方案」）。根據《公司章程》第26條、第28條和第109條
規定，本回購方案屬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審批權限範圍，無需
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回購方案摘要如下：

股份回購的目的

基於對本公司未來發展的信心以及對本公司價值的認可，為增強投資者信
心，促進公司穩定健康發展，有效地將股東利益、公司利益及員工利益緊密
結合，本公司擬通過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購部分已發行A股（「股份回購」），
以在未來適宜時機用於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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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股份的種類

本次回購股份的種類為已發行的人民幣普通股（A股），即，本公司股本中每
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科創板上市並以人民
幣買賣的普通股。

股份回購的方式

本公司擬通過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在上交所交易系統回購A股。

股份回購的期限

自董事會批准回購方案之日起不超過12個月，本公司可以實施股份回購。回
購方案實施期間（「回購期間」），如因籌劃重大事項A股連續停牌10個交易日
以上的，回購方案將在A股復牌後順延實施並及時披露。

如果觸及以下條件，則回購期間提前屆滿：

(1) 如果在回購期間內，用於股份回購資金金額達到上限（即人民幣20,000萬
元），則回購方案實施完畢，回購期限自該日起提前屆滿；

(2) 如果在回購期間內，用於股份回購資金金額達到下限（即人民幣10,000萬
元），則回購方案可自本公司管理層決定終止本回購方案之日起提前屆
滿；或

(3) 如董事會決議終止回購方案，則回購期間自董事會決議終止回購方案之
日起提前屆滿。

本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間回購A股：

(1) 自可能對本公司證券及其衍生品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項發生
之日或者在決策過程中，至前述事項依法披露之日止；及

(2)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和上交所規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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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回購股份的用途、數量、佔本公司總股本的比例

回購的A股將全部用於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計劃，並在發佈股份回購結
果公告日後3年內轉讓；本公司如未能在發佈股份回購結果公告日後3年內將
回購股份全部轉讓，未轉讓部分將履行相關法律程序予以註銷，本公司亦將
相應減少註冊資本。如相關規則作調整，則本回購方案按調整後的規則實行。

若按用於股份回購的資金總額以及本次回購價格上限人民幣89.71元╱A股測
算，本公司回購的A股數量為1,114,703股至2,229,405股，約佔本公司於本公
告日期總股本的0.47%至0.95%。最終回購的A股數量以回購方案完成或者回
購期間屆滿時的實際回購數量為準。

回購價格

本次A股回購價格為不超過人民幣89.71元╱A股（含），回購價格上限不高於
董事會通過回購方案前30個交易日A股交易均價的150%。具體回購價格由董
事會授權本公司管理層在回購期間結合A股價格、財務狀況和經營狀況確定。

若本公司在回購期間內實施了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發股票或現金紅利、
配股、股票拆細或縮股等除權除息事項，本公司將按照中國證監會及上交所
的相關規定，對回購價格的上限進行相應調整。

股份回購資金總額

本次股份回購的資金總額不低於人民幣10,000萬元（含），不超過人民幣
20,000萬元（含），資金來源為本公司的自有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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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股份回購後本公司股權結構的變動情況

根據用於股份回購的資金總額，假設所有A股將以價格上限人民幣89.71
元╱A股回購，且本次回購的A股全部將用於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計劃
並全部予以鎖定，預計本公司股權結構的變動情況如下：

股份類別

股份回購前 按照回購金額上限股份回購後(3) 按照回購金額下限股份回購後(3)

股份數量

佔相關類別

股的百分比

佔本公司總

股本的百分比 股份數量

佔相關類別

股的百分比

佔本公司總

股本的百分比 股份數量

佔相關類別

股的百分比

佔本公司總

股本的百分比

（股） (%) (%) （股） (%) (%) （股） (%) (%)

A股

有限售條件

 流通股

– – – 1,114,703 0.57 0.47 2,229,405 1.15 0.95

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2)

194,051,855 100.00 82.40 192,937,152 99.43 81.93 191,822,450 98.85 81.46

H股(1) 41,438,040 100.00 17.60 41,438,040 100.00 17.60 41,438,040 100.00 17.60

總股數 235,489,895 100.00 235,489,895 100.00 235,489,895 100.00

註：

1.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並以港元買賣的海外上
市外資股。

2. A股中的無限售條件流通股包括已回購並被持作庫存股的2,015,674股A股。

3. 上述變動情況暫未考慮其他因素影響，回購A股的具體數量及公司股本結構將以回購
方案實際實施情況為準。

對本公司日常經營、財務、研發、盈利能力、債務履行能力、未來發展及維
持上市地位等的影響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總資產為人民幣724,218.67萬元，歸屬於上市公
司股東的淨資產為人民幣568,816.96萬元，貨幣資金為人民幣266,700.28萬元
（以上數據為乃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且未經審計）。

假設回購資金上限人民幣20,000萬元全部使用完畢，回購資金佔2024年6月
30日本公司總資產、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貨幣資金的比例分別為
2.76%、3.5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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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方案不會對本公司日常經營、財務、研發、盈利能力、債務履約能力、
未來發展等產生重大影響。股份回購後，本公司的股權分佈仍符合上交所及
香港聯交所的上市條件，不會影響本公司上市地位，不會導致本公司的控制
權發生變化。

本次回購的A股計劃用於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計劃，有利於完善本公司
員工長效激勵機制，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增強公司核心競爭力，提升本
公司整體價值，促進本公司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

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動人
在董事會做出股份回購決議前6個月內是否買賣本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單獨或
與他人聯合進行內幕交易及操縱市場行為的說明，及其在回購期間的增減持
計劃

2024年3月26日，本公司完成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第二
個歸屬期第一批次新發行A股的歸屬登記，本公司的部分董事及高級管理人
員參與本批次歸屬工作，彼等獲歸屬A股股份數量具體如下：

姓名 職務 已歸屬A股數量（股）
吳劍英 執行董事 34,405
唐敏捷 執行董事 24,575
任彩霞 副總經理 9,830
王文斌 副總經理 9,830

除上述情形外，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動人在董事會做出股份回購決議前6個月內不存在買賣A股的情
形。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動人不存在單獨或者與他人聯合進行內幕交易及操縱市場的行為。

截至董事會批准本回購方案時，本公司尚未得知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
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在回購期間存在增減持A股
計劃，如後續上述人員有相關增減持股份計劃，將按相關要求履行披露程序。

本公司已分別向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動人、持股5%以上的A股股東發出問詢，問詢未來3個月、未來6個月是
否存在減持計劃。本公司收到的回覆如下：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
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動人、持股5%以上的A股股東在未來
3個月、未來6個月無減持A股的計劃，若有相關計劃，將按相關要求履行披
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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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購後註銷或者轉讓A股的相關安排

本次回購的A股擬在未來適宜時機全部用於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計劃，
本公司將按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回購A股的轉讓。本公司如未能在發佈股份
回購結果公告日後3年內將上述A股轉讓完畢，根據回購方案已回購但尚未使
用的A股將依法予以註銷。

防範侵害債權人利益的相關安排

本次股份回購不會影響本公司的正常持續經營，不會導致本公司發生資不抵
債的情況。若回購的A股未來擬進行註銷，本公司將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
規的相關規定，及時履行相關決策程式並通知全體債權人，充分保障債權人
的合法權益。

辦理本次股份回購事宜的具體授權

為保證回購方案的順利、高效地實施，董事會授權本公司管理層具體實施回
購方案相關事項，授權範圍包括但不限於：

(1) 設立股份回購專用證券賬戶及辦理其他相關事宜；

(2) 回購期限內，回購資金使用金額不低於最低限額的前提下，根據本公司
實際情況、股價表現或監管機構要求等因素決定終止本次回購方案；

(3) 在回購期間內擇機回購A股，包括但不限於決定股份回購的具體時間、
價格和數量等；

(4) 辦理相關報批事宜，包括但不限於授權、簽署、執行、修改、完成與本
次股份回購相關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協議等；

(5)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監管部門的規定調整實施具體方案；及

(6) 辦理其他以上雖未列明但為本次股份回購所必須的事宜。

本授權自董事會審議通過回購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權事項辦理完畢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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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開立回購專用賬戶的情況及相關安排

根據相關規定，本公司已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開立
回購專用證券賬戶，回購專用證券賬戶僅用於回購A股。

III. 回購方案的不確定性風險

1、 存在回購期間A股價格持續超出回購價格上限，導致回購方案無法順利
實施的風險；

2、 因發生對公司股票價格產生重大影響的重大事件，或本公司生產經營、
財務狀況、外部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等原因，或其他導致董事會決定
終止本次回購方案的事項發生，則存在回購方案無法順利實施或根據相
關規則變更或終止回購方案的風險；

3、 若本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規規定的期限內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計
劃或使用完畢回購的A股，則存在註銷未轉讓部分A股的風險；及

4、 回購期間，若有新的與股份回購相關的規範性文件頒佈，導致回購方案
須根據新規則做相應調整的風險。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票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侯永泰

中國上海，2024年8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侯永泰博士、吳劍英先生、陳奕奕女士及唐
敏捷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游捷女士及黃明先生；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沈紅波先生、姜志宏先生、蘇治先生、楊玉社先生及趙磊先生。

* 僅供識別


